
证券代码：688181 证券简称：八亿时空 公告编号：2024-036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
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2/10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64,091股

0.35%
15,348,144.90元

32.95元/股~33.2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
专项贷款，其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41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12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12月26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464,091股，占公司总股本134,481,546股的比例为0.3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3.20元/股，最低价为
32.9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348,144.9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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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中任思

龙先生、樊剑军先生、陈平先生将其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并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的通
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任思龙

任思龙

任思龙

任思龙

任思龙

樊剑军

樊剑军

樊剑军

樊剑军

陈平

陈平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12,000,000
2,600,000
500,000
2,400,000
4,600,000
7,370,000
1,400,000
1,700,000
2,300,000
3,130,000
450,000

38,45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11.31%
2.45%
0.47%
2.26%
4.34%
12.77%
2.43%
2.95%
3.99%
5.94%
0.85%
17.76%

占 公 司 总 股
本比例

1.07%
0.23%
0.04%
0.21%
0.41%
0.66%
0.12%
0.15%
0.20%
0.28%
0.04%
3.38%

起始日

2022年 8月
10日

2024年 1月
22日

2024年 2月
2日

2024年 2月
5日

2024年 8月
12日

2023年 6月
29日

2024年 1月
22日

2024年 2月
5日

2024年 8月
22日

2024年 7月
1日

2024年 8月
27日

解除日期

2024 年 12
月25日

2024 年 12
月25日

2024 年 12
月25日

2024 年 12
月25日

2024 年 12
月25日

2024 年 12
月23日

2024 年 12
月23日

2024 年 12
月23日

2024 年 12
月23日

2024 年 12
月25日

2024 年 12
月25日

质权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二、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任思龙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是

质 押 股 数
（股）

12,95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2.21%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15%

是否为限
售股

是（高 管
锁定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否

质 押 开
始日期

2024 年
12 月 24

日

质 押 解
除日期

2025 年
12 月 24

日

质权人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资 金 用
途

个 人 融
资

樊剑军

陈平

陈平

合计

是

是

是

-

11,340,000

6,960,625

2,751,875

34,002,500

19.65%

13.21%

5.22%

15.71%

1.01%

0.62%

0.25%

3.03%

是（高 管
锁定股）

是（高 管
锁定股）

是（高 管
锁定股）

-

否

否

否

-

2024 年
12 月 24

日

2024 年
12 月 24

日

2024 年
12 月 24

日

-

2025 年
12 月 24

日

2025 年
12 月 24

日

2025 年
12 月 24

日

-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

个 人 融
资

个 人 融
资

个 人 融
资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任 思
龙

樊 剑
军

陈平

丁 发
晖

海 盐
众 为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106,064,330
57,698,542
52,698,617
57,698,550

12,066,600

286,226,639

持 股
比例

9.44%
5.14%
4.69%
5.14%

1.07%

25.48
%

本次解除质
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股）

50,495,000
38,020,000
20,360,000
28,128,000

0

137,003,000

本次解除质
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41,345,000
36,590,000
26,492,500
28,128,000

0

132,555,5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8.98%
63.42%
50.27%
48.75%

0

46.3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3.68%
3.26%
2.36%
2.50%

0

11.8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41,345,000
36,590,000
26,492,500
28,128,000

0

132,555,50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100%
100%
100%
100%

0

1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股）

38,203,248
6,683,907
13,031,463
15,145,913

0

73,064,531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59.03%
31.66%
49.73%
51.22%

0.00%

47.55%
三、其他情况说明
1、上述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2、本次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

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3、任思龙先生、樊剑军先生、陈平先生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

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若后续出
现平仓风险，任思龙先生、樊剑军先生、陈平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提前购回
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质押情况及风险，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03728 证券简称：鸣志电器 公告编号：2024-063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盘阳路59弄7幢16号（近联友路）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8
283,745,134
67.738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常建鸣先生因公无法参加会议，经公司董事一致同意

推选董事常建云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
开、召集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常建鸣、傅磊、刘晋平、Ted T.Lin、独立董事黄苏融、鲁晓冬

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此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邵颂一、沈陆威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此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此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3,719,734
比例（%）

99.9910
反对

票数

13,400
比例（%）

0.0047
弃权

票数

12,000
比例（%）

0.0043
2、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3,715,634
比例（%）

99.9896
反对

票数

14,600
比例（%）

0.0051
弃权

票数

14,900
比例（%）

0.0053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议案名称

选举常建鸣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傅磊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常建云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程建国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陈怀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温治中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得票数

283,253,169

283,200,640

283,247,885

283,258,960

283,299,308

283,263,10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8266

99.8081

99.8247

99.8286

99.8428

99.8301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4.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选举黄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孙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鲁晓冬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得票数

283,467,454
283,478,546
283,420,63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021
99.9060
99.8856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5.00、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议案名称

选举邵颂一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选举陆政一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得票数

283,417,175
283,473,09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8844
99.9041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4.01

4.02

4.03

5.01

5.02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选举常建鸣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傅磊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常建云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程建国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怀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温治中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黄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孙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鲁晓冬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邵颂一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选举陆政一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

票数

21,624,308

21,620,208

21,157,743

21,105,214

21,152,459

21,163,534

21,203,882

21,167,680

21,372,028

21,383,120

21,325,210

21,321,749

21,377,669

比例（%）

99.8826

99.8637

97.7276

97.4849

97.7032

97.7543

97.9407

97.7735

98.7173

98.7686

98.5011

98.4851

98.7434

反对

票数

13,400

14,600

比例（%）

0.0618

0.0674

弃权

票数

12,000

14,900

比例（%）

0.0556

0.068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本次会议的议案3、4、5为累积投票议案，表决结

果为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亦涛、吕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00246 证券简称：万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4-111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完
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万通控股”）被司法拍卖的150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8%）已过户完成。
本次司法拍卖股份完成过户登记后，万通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317,759,7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99%。
万通控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控股”）为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企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64,648,93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38.48%。

本次司法拍卖过户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于今日收到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获悉万通控股被司

法拍卖的150万股公司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29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4-106），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将于2024年12月9日10时至2024年12月10日10时止（延时的
除外）通过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万通控股持有的公司 150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

根据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于2024年12月10日公示的《成交确认书》显示，前述股份被洪志
鹏竞得。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2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09）。

二、本次拍卖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根据《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显示，上述被司法拍卖的150万股公司股份已于2024年12月25日

完成过户登记。
本次拍卖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万通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317,759,78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99%。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64,648,9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48%。本次司法拍卖过户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
影响。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第十四条：“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受让方在受让
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及第二十二条：“（三）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
执行的，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但本指引第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
例、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的规定，前述司法拍卖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01117 证券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2024-068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化学大厦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5
2,710,727,211

44.372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莫鼎革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朱今风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8,650,011
比例（%）

99.9233
反对

票数

1,096,100
比例（%）

0.0404
弃权

票数

981,100
比例（%）

0.036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聘任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50,099,783

比例（%）

99.1762

反对

票数

1,096,100

比例（%）

0.4346

弃权

票数

981,100

比例（%）

0.389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已经

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彩虹、任静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197 证券简称：首药控股 公告编号：2024-035
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3号玉泉慧谷科技园15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4
34

88,084,068
88,084,068
59.2283
59.22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文军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现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现场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8,075,984
比例（%）

99.9908
反对

票数

3,425
比例（%）

0.0038
弃权

票数

4,659
比例（%）

0.0054
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8,075,984
比例（%）

99.9908
反对

票数

3,425
比例（%）

0.0038
弃权

票数

4,659
比例（%）

0.005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
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
子项目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2,883

122,883

比例（%）

93.8274

93.8274

反对

票数

3,425

3,425

比例（%）

2.6151

2.6151

弃权

票数

4,659

4,659

比例（%）

3.5575

3.55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并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梦、曹子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代表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首药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0001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4-055
优先股代码：140002 优先股简称：平银优0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

2024年12月22日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2024年12月26日在本行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到董事13人（包括独立董事5人），董事长谢永林，
董事冀光恒、郭晓涛、蔡方方、付欣、郭建、项有志、杨志群、杨军、艾春荣、吴志攀、刘峰和潘敏共13人
到现场或通过视频、电话等方式参加了会议。

本行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长叶望春，监事车国宝、王春汉、韩小京、孙永桢和邓红到现场或通过
电话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本行董事长谢永林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表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贷款管理委员会章程〉的议案》。
本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组织绩效考核互联网贷款指标考评指引》。
本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贷款业务合作机构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条线代理销售理财公司理财产品业务管理办法》。
本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代销产品中间业务收入管理实施细则》。
本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奖金结算方案〉的议案》。
本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相关执行董事冀光恒、项有志、杨志群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管理办法》。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0002、299903 证券简称：万科A、万科H代 公告编号：2024-131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银行贷款事项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为满足经营需要，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科”）前期向银行申请贷款，公

司之控股子公司现通过信用保证方式为相关贷款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
1、担保事项概述
公司前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贷款，金额合计

21.7亿元，贷款期限为3年，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现分别为相关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序号

1
2
3

贷款金额（亿元）

8.41
10.29
3

担保人

珠海市万滨初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万滨”）

南通万湘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万湘”）

大连万航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万航”）

2、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珠海万滨、南通万湘、大连万航已分别与工商银行就前述融资事项签订保证合同，为公司相关贷

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本金金额为合计 21.7亿元，保证期限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4年5月30日
注册地：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33号万科中心
总股本：11,930,709,471元

法定代表人：郁亮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相关资产经营、物业服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万科合并报表口径资产总额15,048.50亿元，负债总额11,019.17亿元，净

资产 4,029.34亿元；2023年1月-12月，营业收入4,657.39亿元，利润总额298.05亿元，归属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21.63亿元。

截至2024年9月30日，万科合并报表口径资产总额13,571.80亿元，负债总额9,828.21亿元，净资
产 3,743.58亿元；2024年 1月-9月，营业收入 2,198.95亿元，利润总额-154.40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79.43亿元。万科更多的财务信息也可查阅公司的定期报告。

万科为部分控股子公司的融资提供了信用保证，具体可以查阅公司的定期报告以及担保公告，
此外也以所持资产为自身融资提供了抵押或质押。根据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
查询平台”查询，万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有助于支持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有关担保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担保余额人民币1,168.23亿元，占公司2023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46.58%。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及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人民币1,163.13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人民币5.10亿元。公
司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将为 1,186.73亿元，占公司 2023年末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将为47.32%。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4-097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基于对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

认可，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同时为了提振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结合对
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和独立判断，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波先生之一致行动人金元荣泰投资管理（宁夏）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元荣泰”）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2,000万元且不超过24,
000万元，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资金来源为股票增持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

●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导致延迟或无法实施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风险。
2024年12月26日，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金元荣泰的通知，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

值的认可，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同时为了提振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结
合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和独立判断，金元荣泰未来12个月内拟以股票增持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实际控制人陈波先生之一致行动人金元荣泰。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截至2024年12月20日，实际控制人陈波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771,401,0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69%。其中：北京嘉实龙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393,209,0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15%；金元荣泰持有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333,591,2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70%；实际控制人陈波先生持有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44,600,7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3%。

（三）增持主体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披露了增持计划并已完成（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2023年10月25日至2024年8月29日期间披露的相关增持公告）。

（四）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六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波先生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以及

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同时为了提振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结合对公司股票价
值的合理和独立判断，拟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A股。根据市场情况，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进行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2,000万元且不超过24,000万元，且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2%。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金元荣泰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根据公司股票价格
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逐步实施。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股票增持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相结合的方式。
（七）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且将在上

述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
三、获得金融机构专项贷款承诺函的情况
金元荣泰已于近日获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兴庆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兴庆支行”）出

具的《贷款承诺函》。中行兴庆支行拟为金元荣泰增持公司股份提供股票增持专项贷款，贷款额度不
高于人民币21,6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

在落实《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
知》等监管政策的前提下，中行兴庆支行向金元荣泰出具了《贷款承诺函》，同意为金元荣泰增持公司
股份提供股票增持专项贷款，贷款额度不高于人民币21,6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以合同签署
确定时间为准。《贷款承诺函》有效期自签发之日起1年。

上述《贷款承诺函》的获得可为金元荣泰增持公司股份提供融资支持，具体贷款事宜以双方签订
的相关协议为准。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导致延迟或无法实施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风险。
五、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

有关规定。
（二）增持主体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实施增持计划。
（三）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四）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4-134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招商润德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建设需要，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之控

股子公司深圳招商润德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润德”）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申请保函额度人民币1.285亿元，期限1年，额度项下单笔保函期不超过5年。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地产”）拟按51%的股权比例为上述保函业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0.65535亿元，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合同项
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2024年6月26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67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公司为资产
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0亿元，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394.66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额度余额为312.85亿元。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公司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招商润德成立于2005年09月29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逢春；注册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湾厦路38号后座三楼；深圳地产持有其51.00%股权，深圳润德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其32.35%股权，深圳市创意永浩包装设计有限公司持有其12.50%股权，深圳华屹建设有限公

司持有其4.15%股权;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取得国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
证书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经纪;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
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招商润德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3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71,994.71万元，负债总额33,928.42万
元，净资产38,066.29万元；2023年，营业收入0.19万元，净利润23.23万元。截至2024年11月30日，
资产总额85,145.37万元，负债总额29,614.34万元，净资产55,531.03万元；2024年1-11月，营业收入0.00万元，净利润24.34万元。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深圳地产拟按51%的股权比例为招商润德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1.285亿元

保函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0.65535亿元，保证期间为自保证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授信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招商润德的其他股东亦按股权比例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四、公司意见
招商润德因项目建设需要，通过向银行申请开立保函，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招商润德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揭担保）

为388.94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2.4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4.73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的4.5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的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17 证券简称：中油资本 公告编号：2024-041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6

日（周四）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文件已于 2024年 12月 25日（周三）分别以专人通
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对本次会议通知期予以豁免。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
实际亲自出席董事8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国石
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参会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

《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选举董事蔡勇先

生担任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换届时止。蔡勇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附件：
蔡勇先生简历
蔡勇，男，50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工商管理硕士，特

级管理会计师，高级经济师，全国会计信息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2008年任中国石油天然气勘
探开发公司财务与资本运营部副主任兼会计管理中心主任；2010年起历任中油国际伊拉克公司哈法
亚项目部财务会计部经理、副总会计师；2013年任中油国际伊拉克公司总会计师兼哈法亚项目部、鲁
迈拉项目部总会计师；2016年任中油国际中东公司总会计师兼哈法亚常务副总经理；2018年4月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税价格部总经理；2018年10月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资金部总经理；2021年4月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2022年6月任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6月18日任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蔡勇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情况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蔡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
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查询，蔡
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股票代码：600590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4-056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4年 12月24日、12月25日、12月26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主要业务、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及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经公司自查、书面征询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股份”），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信息外，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4年12月24日、12月25日、12月26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征询了公司第一大股

东，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及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经营情况

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向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方股份函证核实：截至目前，公司第一大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
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目前尚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

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自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

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第一大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
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4年12月24日、12月25日、12月2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20%，股价剔除大盘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
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00816 证券简称：建元信托 公告编号：临2024-052
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4年12

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秦怿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及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
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风险偏好管理办法（暂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操作风险管理办法（暂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声誉风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案件防控管理政策（暂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反洗钱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流动性支持额度的议案》
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5%以上，为本公司关联方。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18条，本次交易可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同时，根据《银
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关联董事钱晓强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